深圳市第十一届优秀勘察设计和优秀规划设计

申报细则
本细则适用于二○○四年度深圳市优秀工程勘察、优秀工程设计、优秀规划设计各专业的评选，评选内容共包括五大类：建筑设计（含城镇住宅和住宅小区、地下建筑设计）；市政公用工程；城市与工程勘察；城市规划；村镇规划设计。
1、 建筑设计
（一）评选范围 

建筑设计评选范围包括民用建筑（含住宅）、一般工业建筑（不含工艺流程复杂、大、中型以成套工艺设计为主的工业建筑）和地下建筑。
申报的项目应是本市勘察设计单位所完成的国内勘察设计项目；外地勘察设计单位完成的深圳地区勘察设计项目；在深圳简化单项备案的勘察设计单位，所完成的深圳地区设计项目。中外合作设计项目只评选我市勘察设计单位为主所承担的深圳地区的设计项目。
（二）优秀工程设计奖的种类
    市级优秀工程设计奖设金牛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表扬奖等五种。
（三） 申报资格
       申报项目必须满足下列资格要求 
1.申报项目应是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设计，经竣工验收,并在建成后经过一个冬夏的使用考验。
2.申报项目应是按规定经批准立项、由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组织设计，并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3. 申报项目必须有竣工验收报告及消防部门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4. 申报项目必须有使用单位对设计的反馈意见、施工单位对设计的反馈意见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5. 申报材料要完整、准确、清晰。
（四）申报限额
每单位申报项目数量限额：甲级单位5～8项，乙级单位3～5项，丙级单位3项。
（五）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图纸、照片和电脑幻灯片(光盘)。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申报表（附后）请登陆《深圳建设》网站填写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表格分为建筑设计（地下建筑设计）、城镇住宅和住宅小区项目。
 2.图纸为A3图幅，要能全面反映工程设计状况。要求图线清晰、尺寸标注简洁。图纸内容包括总平面、各主要层平面、主要剖面和立面，图纸数量以完整反映项目内容为准，不接受施工图及施工图复印件。
   3.照片尺寸以7寸彩色扩印片为宜。不宜过大。如需放大每项不得超过五张。每张照片应附简要说明。
     以上三部分材料按申报表、图纸、照片有顺序装订一式三份报送。
 4.电脑幻灯片一般项目需要30张左右，包括实录和图纸两部分内容。实录部分要从室内外不同角度反映项目特征。反映装修设计内容的不宜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
      电脑幻灯片要求做成Microsoft Power Point文件形式。所有申报项目需交一份电脑幻灯片解说词。有条件的项目可配同期解说。
    二、市政公用工程
（一）评选范围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评选范围包括：给水、排水、燃气、热力、道路、桥隧、防洪、公共交通、风景园林、环境卫生等。
（二）优秀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奖的种类
 市级优秀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表扬奖等四种。
（三）申报资格
      申报项目必须满足下列资格要求：
1.申报项目应是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设计并竣工验收的项目。
2.申报项目应是按规定经批准立项、由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组织设计并符合国家有关定额指标、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3.申报项目必须有使用单位对设计的反馈意见、施工单位对设计的反馈意见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4.申报材料要完整、准确、清晰。
  （四）申报限额
每单位申报项目数量限额：甲级单位5～8项，乙级单位3～5项，丙级单位3项。
（五）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图纸、照片、光盘。 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申报表（附后）请登陆《深圳建设》网站填写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2.图纸要求图面清晰，每个项目要有总平面图，有工艺流程的必须报工艺流程图，图纸数量以能说明项目内容为准。
 3.照片为7寸彩色扩印，不宜放大，每张照片应附简要说明。
      以上三部分材料按申报表、图纸、照片顺序按A3规格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4.光盘内容应包括影像（图像）、说明和语音解说。
供水、污水处理、燃气、热力工程设计项目申报材料应增加以下说明
（一）供水工程
l.投产以来出厂水的水质统计

统计时期、化验指标、化验次数，如指标的最大、最小、平均值及合格率。
 2.综合供水能力
      投产后最高日供水量，此时出水水质是否符合要求，运行是否正常（指供水压力等）。
是否进行过一个系统的能力测试，正常运行能达到多少供水能力。
 3.机泵、电器、排泥等主要设备运行情况
      投产以来运行是否正常。有哪些设备出现过较大故障，主要原因是什么。
4.仪表及自动化设备（包括药剂自动加注、滤池、泵站自动控制，水厂自控集散系统等）运行情况。
现在是否均在正常运行，是否达到原设计的效果。
哪些仪表或自动化设备停用或出现过较大故障，主要原因是什么？
 5.在生产运行、维护、管理等方面发现设计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6.二级泵站的电耗（千立方米·兆帕的电耗）
7.其他方面的评价和意见。
（二）污水处理工程
l.污水处理厂投产运行以来进水、出水水质统计

（1）时期（或天数）；（2）检测项目；（3）检测次

（4）最高、最低、平均水质；（5）合格率（排放受纳水体功能要求的水质标准）。
2.处理污水量
 累计，一日最大量（是否达到或超过设计能力）时出水水质和达标情况（合格率）。
3.充氧、排泥、污泥消化、污泥脱水、沼气利用等机械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可靠？运行以来哪些设备出现过故障？什么故障？对运行是否造成影响？
 4.各种检测仪器、仪表和自动化设备、泵站、投药系统是否灵敏、可靠、正常使用？能否达到设计要求？出现过什么故障？
 5.运行和维修中出现什么较大的与选型、设计指标有关的缺陷？是否影响正常运行？
 6.能耗：单方污水kwh/m3、kwh/kgBOD5等。
7.净化污水回用，沼气利用节能统计资料，节能效果。
   （三）燃气、热力工程
1.设计主要特点部分应具体说明设计技术及创新要点，必要时可增加专项补充材料。
2.设计中采用新的专用设备和材料应具有鉴定材料或国家委托的检测单位的合格证明。
 3.用户说明应具体说明该工程是否能达到设计指标，如煤气产量和质量，供热能力和质量，同时需说明目前供应情况及产生的效益。
4.申报项目必须有消防部门验收合格证明。
三、城市与工程勘察
（一）评审范围
  城市与工程勘察评选范围包括：工程测量与城市测量，工程地质勘察与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与钻井工程。
（二）优秀工程勘察奖的种类
市级优秀工程勘察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表扬奖等四种。
（三）申报资格
 1、申报单位应为持有勘察设计证书的法人单位。
 2、申报项目应是按规定批准立项并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规定要求的勘察项目。
 3、申报项目应在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竣工验收并在建成后经过一年使用期的考验。
  4、勘察方法和手段先进，能以恰当的工作量和勘察精度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勘察全过程均经过严格检查和审核，成果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5、申报单位应积极地组织回访调查，征求设计、建议及使用单位的意见，取得有关部门对效益的证明文件。
（四）申报限额
每单位申报项目数量限额：甲级单位5～8项，乙级单位3～5项。

（五）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报告书、图纸和形象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申报表（附后）请登陆《深圳建设》网站填写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以文字和数据说明该项目的水平和效益。
    2、报告书要求资料齐全、真实、准确可靠，图纸为A3图幅，内容和数量以能说明项目内容为准。
    3、以上四部分材料按申报表，报告书和图纸的顺序装订二份，另单附二份申报表报送。
    4、申报的参评项目只能申报一次，除因手续不全缓评外（由评委会裁决）不得重报。
四、城市规划
（一）城市规划项目
城市规划项目包括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以及有关的城市规划研究项目。
共分五大类：总体类（总体规划、次区域规划、分区规划、概念性规划）、详细类（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居住区规划）、专项规划类（城市设计、园林景观规划、道路交通规划、市政工程规划等）、规划研究类、村镇规划类。
（二）优秀规划设计奖的种类
    市级优秀规划设计奖设金牛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表扬奖等五种。
（三）申报资格
    1、设计单位条件：在本市注册的规划设计及工程设计单位；承接本市规划设计项目的外地规划设计单位。（应有相应的规划设计资质，并已在市有关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2、申报项目条件：申报项目应是持有国家或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的单位独立完成或为主完成的位于深圳市的规划设计项目；由深圳市的规划设计单位完成的外地规划项目（比例不超过20％，不能在外地重复申报）。

申报项目为已经完成、未曾申报过同类奖项，且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项目。原则上应为上届规划评优后完成的项目。
3、申报城市规划设计项目应经过规定程序审查批准并付诸实施，能初步反映规划实施的效果或对下一层规划有重要指导意义；
    4、项目技术参数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和规定；
    5、项目在理论应用、规划构思、设计手法、工作内容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有所创新；
    6、项目实施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四）申报限额
每单位申报项目数量限额：甲级规划单位5～8项，乙级规划单位3～5项，丙级规划单位3项。

（五）申报程序
    1、项目申报由规划设计单位提出，并附项目所在地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复印件（核原件）；
    2、申报项目由市规划学会初审。
（六）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表请登陆《深圳建设》网站填写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三份报市规划学会； 

    2、POWERPOINT多媒体演示电子文件，40幅以内，文件最好不超过50M，解说录音10分钟以内。
    3、正式设计成果一套，含项目说明及图册，一式三份；图板及其电子文件。 
五、村镇建设
（一）评选范围
1、 村镇规划设计
（1）县城以下建制镇、集镇的规划设计；
（2）县城以下建制镇、集镇某一局部的规划设计（用地规模不少于20公顷）；
（3）村庄的规划设计：包括新村镇和旧村改造。
      申报村镇规划设计的项目必须经批准执行一年以上已产生显著效果。其中，镇某一局部和新村的规划设计项目必须是已经基本建成的。
2、建筑设计
     （1）住宅设计：农村户型必须建成50户以上；居民户型必须建成1万平方米以上。有新技术应用的创新项目可不受规模限制。
（2）公共建筑设计：包括中小学、影剧院、文化中心、卫生院、敬老院、农贸市场、商店、车站等。
3、其它，包括适应于村镇的基础设施设计，如污水处理设施、自来水厂等。
申报村镇建筑设计和其它的项目应是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设计并建成经主管部门正式验收，投入使用经一个冬夏以上者。
（二）优秀村镇规划及村镇建筑设计奖的种类
 市级村镇规划及村镇建筑设计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表扬奖等四种。
（三）申报资格
    所有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和部颁标准。
（四）申报限额
每单位申报项目数量限额：甲级单位5～8项，乙级单位3～5项，丙级单位3项。

（五）申报材料
1、申报项目的文件应按《市级优秀村镇规划设计申报表》要求准确、完整填写，可登陆《深圳建设》网站填写打印，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三份，报市规划学会；
 2、POWERPOINT演示文件，文件最好不超过50M，配解说，播放时间不超过10分钟；
    3、正式设计成果一套，含项目说明及图册，一式三份；图板及其电子文件。
   六、纪律 

（一）申报优秀设计的单位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请客送礼。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直至取消申报或获奖资格的处理。

（二）评审委员本人必须参加评审会议，不得委派代表出席或写出书面意见委托他人到评审会上代读。 

（三）评审委员及工作人员必须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不得收受设计单位和有关人员的礼品、礼金。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直至取销评审委员资格的处理，并将违纪行为通知本人所在单位。

（四）对已经获得优秀设计奖的项目，若发现其工程质量安全或获奖技术与产品存在重大问题或隐患，或有弄虚作假行为的，经调查情况属实者，经市规划局批准取消其奖项目资格，并追究其行政责任及法律责任。 

七、奖励 

　　市规划局向获得优秀设计奖的项目及相应的设计单位及设计人员颁发证书和证牌。 

　　各获奖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获奖的有关人员给予奖励。 

八、申报咨询与申报费用以及申报的地址

（1） 咨询电话

1.市勘察设计协会张一莉秘书长，  电话：83786893

2.市勘察设计协会魏万信副秘书长，电话：83786880 

  3.市城市规划学会任 敏、孙悦华， 电话：83788760

(二)申报地址

1.工程勘察设计类[包括建筑设计（含城镇住宅和住宅小区、地下建筑设计）；市政公用工程；城市与工程勘察]的申报材料,送深圳市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20楼2009室。
2. 城市规划及村镇规划设计申报材料请送深圳市振兴路6号建艺大厦314室。

3.每项申报评优工程的评审费为1500元。
九、附则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细则由深圳市勘察设计协会、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负责解释。

深圳市勘察设计协会      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                        

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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